
正 本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｝ 函

地址 :11U2研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l號 1樓東南區

承辦人 :傅品若

電言舌: 1999(外呆系┐╒U2-272U8889)

車象7U77

中辜接〔 : (U2)272U-5321
電子信箱 :皯91” @gUvta」ei

主 旨 : 有塑 沐Ξ里 際股份室 rFk查且里墯 之
一
海逐醫肚旦呈 (峚減

菌)(衛部醫器製壹字第UU91U1號 、製造日期 :2U巧 .11.3」

醫療器材 ,外 包裝標示與規定不符一案 ,詳如說明段 ,請

查照 。

依據彰化縣政府115年 4月 3U日 府授衛藥字第l15U167U”

號函辦理 。

案係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於115年 4月 1U日 至國防部福利事

業管理處澎湖福利分站(馬公市前寮里9U號B1樓)查獲 ,旨

揭產品外盒未依核准刊載品名及未標示效能 、用途或適

應症及批號或序號 ,涉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規定 ,後經

彰化縣政府以115年 4月 3U日 府授衛藥字第l15U167U”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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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lUUUU1

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 1段 1U5號4樓之9

受文者 :台 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5年 5月 4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衛食藥字第ll兒U9巧舛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說明 :

一 一函請旨蟲工且毯勤塑╙包缸 ?一併是鉭啞 L一 ﹉ ＿＿＿＿
三 、為維護民眾權益及其使用醫療器材之安全 ,請協助轉知

所屬會員 ,如有案內批號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陳列及販

售 ,並儘速配合回收事宜 。

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醫師公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埋星望望Δ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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